
福 建 省 财 政 厅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闽财教〔2019〕26号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关于

省属公益类科研院所基本科研项目及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补充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相关自主权精神和《中共福建省委办公厅 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闽委办发〔2018〕30号）要求，进一步扩大科研院所自主权，激发科研院所创新活力，现就《省属公益类科研院所基本科研项目及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闽科政﹝2015﹞6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有关问题补充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明确职责分工
《管理办法》第五条修改为：

省财政厅职责：安排专项资金年度预算；审核专项资金分配方案；会同省科技厅下达专项资金；加强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管理，必要时对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进行重点绩效监控、评价，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改进预算管理、编制以后年度专项资金预算的重要依据。

省科技厅职责：发布基本科研专项资金年度申报指南通知和立项计划；开展基本科研专项绩效评估，研究提出基本科研专项经费分配方案；审核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专项申报项目；指导并监督科研院所加强科研管理制度建设，监督基本科研专项项目实施及经费合理使用。

二、取消省属公益类科研院基本科研专项项目类别限制

删除《管理办法》第三章“项目类别”，删除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

修改《管理办法》第十三条内容为：省科技厅会同省财政厅发布基本科研专项年度申报指南通知。科研院所根据基本科研专项申报指南组织申报基本科研专项选题项目。鼓励青年科研人员和一线科研人员承担项目。鼓励科研院所与高校、企业合作开展项目研究。

基本科研专项选题项目原则上每年申报一次。每人每次限申报一项，未结题的项目负责人不能申请新的省科技计划项目。

三、进一步规范省属公益类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专项立项管理,赋予科研人员技术路线决策权

《管理办法》第十六条修改为：省科技厅对科研院所申报的基本科研专项选题项目进行审查。对不符合科研院所《科研发展五年规划》方向或重复研究的项目予以取消，并相应减少专项经费。

修改为：基本科研专项选题项目立项计划由省科技厅会同省财政厅下达。科研院所应在立项计划下达后的三十个工作日内与项目负责人签订项目任务书，并通过省科技计划项目信息管理系统报省科技厅备案。在项目实施期间，科研人员可以在研究方向和内容不变、不降低任务书指标的前提下，通过科研院所自主调整研究方案和技术路线。

四、加强省属公益类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专项科技成果转化绩效评估工作

    《管理办法》第十九条修改为：省科技厅会同省财政厅根据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专项绩效评估结果，调整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专项经费预算额度。对于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活跃、人才持续培养、项目管理规范等绩效显著的科研院所，加大专项经费支持力度。对于技术研发停滞不前、基本科研专项成果产出率低的科研院所，减少专项经费额度。

五、简化省属公益类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专项执行管理

根据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相关规定，取消《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项目承担单位不再报告项目年度执行情况。

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修改为：基本科研专项项目验收材料应当通过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信息系统报送省科技厅备案。

六、开展省属公益类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专项“绿色通道”改革试点

根据《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关于福建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经费管理办法的补充通知》（闽财教〔2019〕12号）相关规定，将省属公益类科研院所全部纳入“绿色通道”改革试点单位。项目验收通过后，省属公益类科研院所可以从基本科研专项经费的直接费用中，提取不超过20%的费用作为奖励经费。奖励经费的使用范围和标准由科研院所在绩效工资总量内自主决定，在单位内部公示。

七、本通知由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科技厅负责解释。

八、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执行期限至2021年12月31日止。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2019年9月17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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